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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 2000年12月28日，三门峡市公安局湖滨分局以胡东升涉嫌

盗窃将其刑事拘留，2001年1月20日，由该分局决定取保候审

，2002年1月20日，由该分局解除取保候审。 2004年11月25日

，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检察院以胡涉嫌转移赃物罪，直接将

其批准逮捕，同日由三门峡市公安局湖滨分局执行逮捕。并

将已终结的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2005年1月26日，

湖滨区人民检察院以胡涉嫌转移赃物罪、盗窃罪，向三门峡

市湖滨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三湖检刑诉[2005]18号《起诉书

》指控：1、转移赃物罪：2000年7月31日，韩创法（另案已

判刑）盗窃雅马哈150型摩托车和厦杏125型摩托车各一辆，

由胡帮助韩创法将其中的厦杏125型摩托车转移至山西省平陆

县，后该车被韩创法销脏。经估价鉴定，该车价值10952元

。2、盗窃罪：2000年10月10日，胡伙同韩创法将邻居张利的

建设100型摩托车盗走，韩创法将该车销脏。经估价鉴定，该

车价值2980元。经过审理，2005年3月11日，湖滨区人民法院

以（2005）湖刑初字第19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人

胡东升犯转移赃物罪，判处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

”该判决对湖滨区人民检察院指控的胡涉嫌盗窃张利建设100

型摩托车一事，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予认定。 2005

年3月31日，胡东升刑满出狱。 2005年7月3日，三门峡市公安

局湖滨分局再次以胡东升涉嫌盗窃为由将其刑事拘留，2005



年8月4日，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检察院批准将其逮捕，羁押

于三门峡市看守所。三门峡市公安局湖滨分局经过重新侦查

，移送湖滨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该分局三公湖刑诉字

（2005）172号《起诉意见书》侦查查明的事实，还是前述的

三辆摩托车，不过这次认定为涉嫌盗窃罪。笔者（和我所史

广平律师合办）接受犯罪嫌疑人亲属的委托，作为辩护人介

入此案。 一、“一事不再理”原则与人身自由权保护 “一事

不再理”原则，是一项为现代各国所普遍确立的刑事审判基

本原则。它要求，法院对于任何已经生效裁判加以处理的案

件，不得再行审判；对于所有已被生效法律裁判确定为有罪

或无罪的被告人，法院不得再予审判或科刑。[1]这一古老的

诉讼原则源于古罗马法，为大陆法系国家法律所继承。《法

国刑诉法典》第368条就规定：“任何在法律上无罪释放的人

，不得因同一事实而重新被拘押或起诉，即使是其他罪名案

。”与“一事不再理”原则相近的是，英美法系的“禁止双

重危险原则”，它是指为防止一个人在受到一次审判后，再

因一罪名受到再次审判或者惩罚，它源于“任何人不应受两

次磨难”的观念。[2] 《美国联邦宪法》第5条修正案规定：

“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罪行而两次受到生命或身体上的危险。

”这一原则也得到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的

确认，该公约第14条第（七）项规定：“任何人已依一国的

法律及程序被最后定罪或宣告无罪者，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

审判或惩罚。” “一事不再理”原则或者“禁止双重危险原

则”，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维护法律的确定

性和严肃性，更在于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

。因为，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往往处于被追



诉者、弱者的地位，往往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和剥夺，可能会

受到来自国家权力的侵害。刑事诉讼法的实施，本来就是一

个平衡国家权力和当事人（也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个人

自由权利的过程，也是一个二者此消彼长的过程。丹宁勋爵

曾经说过：“人身自由必定与国家安全是相辅相成的。倘若

一个正直的人可以受到杀人犯或盗贼的侵害，那么他的人身

自由就分文不值了。每一个社会均需有保护本身不受犯罪分

子侵害的手段。社会必须有逮捕、搜查、监禁那些不法分子

。只要这些权力运用适当，这些手段都是自由的保卫者。但

是这种权力也可能被滥用。而假如它被人滥用，那么任何暴

政都要甘拜下风。”[3]所以，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我们必须

注意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约束，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权利的保障。“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如何，是一个国家人

权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民主、

进步与文明的程度。”[4] 二、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审视和

思考 我国目前尚未确立“一事不再理”的诉讼原则，在司法

实践中，“实事求是、不枉不纵、有错必纠”的观念往往占

主导地位，忽视了判决的确定性和稳定性问题，忽视了对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护。本文所举胡东升涉嫌盗窃案

（以下简称“胡案”），即是一个明证。由于涉嫌被盗摩托

车所有者张某和嫌疑人胡东升两家有矛盾，张某家人经常上

访[5]，公安机关就把已被判刑、且已经执行过的胡东升再行

拘留、逮捕，案件竟然能重新侦查、移送审查起诉。我国不

但没有“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规定，相反却规定了比较随意

的再审程序制度。 审视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笔者以为存在

以下缺漏和不足，有待我们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1、在宪法



中规定“正当法律程序”条款，并确立“一事不再理”的原

则。 我国《宪法》虽然有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由法定机关

决定不受逮捕的规定（第37条），但没有像美国宪法修正案

所确立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的保障。美国宪法规定的“

正当法律程序”在于：其一，它要求国会所制定的法律，必

须符合公平与正义，否则，法院将宣告这个法律无效：其二

，它要求一切权力在行使剥夺私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时，

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6]我们可以借鉴过来，在我国宪法

中增加规定：“任何公民非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

命、自由或财产。”并将此规定内化为有关的具体刑事诉讼

制度。 同时，在宪法中增加确立“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一

般情况下，对任何公民的刑事追诉，法律只能赋予检警机构

一次机会。而在这一次连续的刑事追诉活动结束之后，即使

被告人“错误”的无罪或者罪轻裁判，检警机构也不能轻易

重新启动追诉程序，法院也不能重新启动再审程序。[7]像本

文所举“胡案”，检警机构前后竟启动了三次的追诉程序，

胡至今仍身陷囹圄！ 2、建立对审前羁押的司法审查机制和

人身保护令制度。 根据我国现有的刑事诉讼法制度，对拘留

、逮捕等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的采取和是否予以取保候

审，都是由侦查机关、检察机关自己决定的，检警机构有着

很大的自主性和随意性，缺乏独立的、中立的司法机构的介

入、审查和监督。就像“胡案”，在法院判决服刑之后，竟

然不算，重新将其拘留羁押，没有救济途径，其家人也曾到

处上访，但都不起作用。 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

》第9条第3款规定：受到刑事指控的被羁押者应当被及时地

带到法官面前或者被授权行使司法权的官员面前。我们应该



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规定人身保护令制度。使司法机关在

行使对羁押的审查权时，对作出拘留、逮捕决定的合法性和

必要性进行审查，同时也要审查是否有充分的根据继续将其

羁押等候审判。在适当的情况下，司法机关还有权决定发放

释放令。[8] 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若认为对自己的羁

押不合法或者超期，则可以向法官申请人身保护令。 3、建

立保释制度。 保释是公民的一项权利。依照国际刑事司法准

则的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予以审前羁押是一种例外

，并且时间应尽可能短暂。我国现有的取保候审制度与保释

制度，有着本质的区别。取保侯审是国家权力，是一种强制

措施；而保释则是一种公民权。实践中，犯罪嫌疑人及其亲

属、辩护律师想申请取保，是很难的。对于“胡案”中的（

再次）“嫌疑人”胡东升，公安机关即便要坚持重新（“违

法”）侦查，也完全没有必要对其再（先）行羁押，但其家

人想给其取保，不行！另外，还存在着保证金没有上、下限

额（交钱多了才能被取保），结案后不退保证金，取保之后

案件不了了之等问题。 因此，很有必要在我国建立保释制度

。对于被羁押人能够保证不远出候审的，可采取具结保证，

还有人保、物保的规定，若被保释的人违犯规定，可对其予

以收押或没收其保证的财产，对保证人也可以进行处罚。 4

、建立违宪审查制度。 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宪法诉讼制度，

“违宪审查”还只是停留在学者的理论探讨上。故建议设置

宪法法院，赋予其对检、法两家的司法解释及公安机关等有

关部门的决定是否违宪进行审查；对案件具体适用的法律是

否违宪进行审查；对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行为进行宪法审查

，譬如“胡案”的违法重复侦查、再行拘留、逮捕等行为；



使公民在没有或者穷尽了其他救济途径的情况下，能够获得

宪法的救济，以加强对公民的人身自由等基本权利的宪法保

障。 三、对胡东生涉嫌盗窃案的程序质疑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

程序中，即便我们暂时还不能实行前述加强对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权利保障的有关制度；但是，我们的侦检、司法机关

仍应执行我国现有的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不能随意地启

动重新侦查程序。因为，在公权范围内，法律没有规定的即

是禁止的；在私权范围内，法律没有规定的即是允许的。这

是法治社会的一个基本要求。 对于本文所举“胡案”，三门

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已经作出判决，且已生效并得以执行。

如果有关部门、人员认为该判决有问题，只能依据我国刑事

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提起审判监督程序，使本案予以再审。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03条至第205条的规定，再审的

提起，有以下三条途径：第一，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

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

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人民法院认为其申诉符合《刑诉

法》第204条的规定，决定予以再审；人民检察院认为申诉成

立的，按照《刑诉法》第205条第3款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出

抗诉。第二，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

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

错误，提交审判委员会决定是否予以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对

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法

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

现确有错误，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第三，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

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



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

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针对“胡案”，三门峡市公安局湖

滨分局若认为本案有问题，可以向检察机关或人民法院提出

建议，由检察机关提出抗诉或者由人民法院自行按照审判监

督程序进行再审。即便按照审判监督程序予以再审，原侦查

机关三门峡市公安局湖滨分局也没有再次启动侦查程序的权

力，不能（再）自行决定对胡予以拘留。然而，该湖滨分局

竟违法这样做了，严重侵犯了胡东升的人身自由的权利，致

使胡东升在服完刑期之后又再遭牢狱之灾！ 鉴于以上理由，

笔者作为辩护人向湖滨区人民检察院起诉科提出，三门峡市

公安局湖滨分局对本案所进行的重新侦查行为严重违法，即

便是又取得了有关证据材料，也因其违法而归于无效，依法

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检察机关在对案件进行审查后，应责

令公安机关立即纠正违法行为，撤销本案，立即释放嫌疑人

胡东升。 这个辩护意见能否得到检察机关的采纳，目前尚不

得而知。 我们将拭目以待！ 注释： [1] 陈瑞华：《刑事审判

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6页。 [2] 陈卫东

：《程序正义之路（第二卷）》，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第478页。 [3] [英]丹宁著：《法律的正当程序》，李克强等

译，群众出版社1984年版，第86页。转引自孙谦：《论逮捕

》，载《诉讼法论丛（第5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第85-86页。 [4] 樊崇义：《刑事诉讼与人权保障》，载《诉

讼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69页。 [5] 据嫌

疑人胡东升母亲李某的《控告书》称，她找公安分局的一位

负责人，问为啥又一次拘留她孩子时，该负责人说：对方不

断上京上访告状，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不能不抓胡东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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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02页。 [8] 陈光中、[

加]丹尼尔&#8226.普瑞方廷主编：《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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